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基于《旅游法》文本分析的旅游安全保障机制研究 
郑丽敏 

（广东酒店管理职业技术学院  广东省  东莞市  523000） 

摘要：本研究采用内容分析法对《旅游法》关于旅游安全的 59 条法律条文进行系统分析，结果发现，旅游法在旅游安全的约束
上具有一定的管制效度，主要体现在六个方面表现出十二个性质。该研究对于旅游安全的法律地位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和实际意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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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引言 

旅游安全，作为旅游者出行的基本需要，在旅游过程中扮演着

十分重要的角色。近年来，随着网络媒体技术的进步，旅游安全事

件也频频曝光在大众视野：福建泉州欣佳酒店“3·7”重大坍塌事

故、上海野生动物园猛兽区动物意外伤人事件、网红蹦床接二连三

出事、热气球事故频发……一桩桩旅游突发事件再一次把旅游安全

问题推向社会舆论话题的中心，也不禁引发社会对其产生思考。旅

游的本质在于愉悦的体验，但一旦出现安全问题，愉悦的体验便会

立刻终止，甚至变为负向感受。因此旅游安全的保障在旅游过程中

成为人们心中的定心丸。确保旅游安全，不仅是旅游者的愿望和责

任，也是旅游企业的追求和义务，更是旅游管理机关和其他相关部

门的目标和职责。本研究基于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》为文本，

对其进行关于旅游安全的内容分析，旨在探索旅游法中旅游安全的

保障问题。 

我国对于旅游的法律约束从《安全生产法》、《消费者权益保护

法》、再到《旅行社管理条例》及《导游人员管理条例》，已经走过

了一个相当漫长的阶段，直到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》的形成标

志着旅游业法律效率的日渐完善。必须承认的是，这些法规法律，

在一定程度上尚不成熟，在监管力度以及实际操作中有待于进一步

的考量。《旅游法》于第十二届全国人民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次会

议审议通过，自 2013 年 10 月 1 日起施行，2018 年 10 月 26 日二

次修正。《旅游法》不但专章规定了旅游安全的相关条款，而且从

总则到法律责任，全部章节都规定了旅游者安全的保障机制，为旅

游者安全撑起一把保护伞。 

2.文献综述 

学界对于旅游安全的研究热度不断攀升，研究的深度亦日渐加

深，根据我国对旅游安全领域的现有研究成果可以大致分为三类：

旅游安全基础理论研究、旅游安全认知研究、旅游安全保障与评价

体系研究[1]。 

2.1 旅游安全基础理论研究 

国内一些学者对旅游安全基础理论相关研究进行了综述，主要

涉及旅游产业安全、旅游危机管理以及女性旅游安全等方面。此外，

国内近年来对旅游安全事故及安全管理的研究较多，包括旅游安全

事故的发生机理、类型、分布特征以及旅游安全事故管理建议等[2]，

同时在研究方法上得到了拓展，如林香民、李剑峰等[3]运用安全系

统工程的安全分析方法，对涉及旅游业的各种安全事故危险源进行

了系统分析与研究。 

2.2 旅游安全认知研究 

目前有关旅游安全认知的研究比较少，这不是旅游安全研究领

域的理想状态，实践证明，很多旅游安全问题的发生往往是因为对

旅游安全认知不够透彻。高萍等[4]]对影响旅游者主观风险认知的因

素及乡村旅游游客安全认知等方面进行了研究，并提出了如何将这

些因素纳入旅游危机管理中的建议以及乡村旅游游客安全认知的

量表。 

2.3 旅游安全保障与评价体系研究 

旅游安全保障与评价体系是历年来旅游安全研究领域的重点

内容之一，这与其重要性有关，国内与此相关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旅

游安全应急救援、保障与评价以及旅游保险等方面。 

近年来，随着人们对旅游保险意识的增强，有关旅游保险方面

的研究文献大幅增加。旅游保险是指旅游活动的投保人根据合同的

约定，向保险人支付保险费，保险人对于合同约定的在旅游活动中

可能发生的事故及其所造成的财产损失、人身伤亡承担保险赔偿责

任，或者当被保险人在旅游活动中死亡、伤残、疾病时承担赔偿保

险金责任的行为。有关旅游保险的研究内容大多聚焦在旅游保险的

类型、存在的问题和原因以及推进我国旅游保险业健康发展的对

策、措施等方面。值得一提的是葛军莲[5]分析了制约目前中国旅游

保险发展的因素，提出导致这种不均衡的深层次的原因是旅游保险

供需两不旺，最后提出协调我国旅游保险供给和需求、促使我国旅

游保险高均衡发展的对策和建议。 

3.研究设计 

本研究以《旅游法》为文本分析对象，对法律条文进行系统的

内容分析。内容分析是一种对文献内容进行客观的量化分析，并透

过现象看本质的科学研究方法，可以用来厘清或检验文献中本质的

事实和趋势，揭示文献中含有的隐性信息内容，由于本研究要分析

旅游法中对旅游安全保障机制的规律，因此采用该方法[6]。《旅游法》

分总则、旅游者、旅游规划和促进、旅游经营、旅游服务合同、旅

游安全、旅游监督管理、旅游纠纷处理、法律责任、附则共 10 章

112 条语句，将其进行逐一分析，挑选出与旅游安全有关以及间接

含有旅游安全约束的语句条目，得到符合研究要求的条文 52 条。

经过第二编码员遵从编码协议指令后，重复以上程序，得到的语句

条文为 49 条，与第一编码员所得结果进行对照，发现三条语义重

复，但由于其内涵均属于旅游安全范围，因此最终确实的内容分析

条目数目为 52，信度值为 0.842，在理想值 0.8 以上，达到研究标准。 

4.结果分析 

从内容上看，《旅游法》的旅游者安全规定条款基本涵盖了旅

游者安全保护的方方面面，具体规定大致可以辨证地概括为六类十

二性。 

4.1 安全规定兼具原则性和具体性 

《旅游法》总则部分规定了《旅游法》的基本原则，其中，第

3 条国家依法保护旅游者权利的规定内含了旅游者的安全权利，第

6 条旅游经营者服务原则明确规定了旅游者安全问题，这些原则规

定对整个《旅游法》的旅游者安全保障规定起到了纲举目张的统领

作用。原则要落到实处，需要具体的条款来支撑，《旅游法》的 112 

条规定中，有 52 条直接或间接地规定了旅游者安全保障问题。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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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80 条规定，旅游经营者应当就旅游活动中的下列事项，以明示

的方式事先向旅游者做出说明或者警示:（一）正确使用相关设施、

设备的方法；（二）必要的安全防范和应急措施；（三）未向旅游者

开放的经营、服务场所和设施、设备；（四）不适宜参加相关活动

的群体；(五)可能危及旅游者人身、财产安全的其他情形。仅此一

条，安全规定多达五类，其具体详细可见一斑。 

4.2 安全条款兼具现实性和超前性。 

现实性主要是指《旅游法》要根据损害或影响我国旅游者安全

的现实危险或危害因素来规定预防、减少或杜绝危险的相关条款。

如《旅游法》第 82 条第 1 款规定，旅游者在人身、财产安全遇有

危险时，有权请求旅游经营者、当地政府和相关机构进行及时救助。

这一规定主要是根据我国旅游者发生安全事故由旅游目的地政府

及其相关部门、旅游企业进行求助的现实情况做出的。同时，考虑

到旅游者旅游行为的多样性和发展性，法律还对旅游安全做了相应

的适度超前性安全保障设置。如《旅游法》第 82 条第 2 款规定，

中国出境旅游者在境外陷于困境时，有权请求我国驻当地机构在其

职责范围内给予协助和保护。法律通过规定外延较大的“我国驻当

地机构”而不是“我国驻外使领馆”的遇困旅游者安全救助义务，

就是通过适度超前规定来防止特殊情况下我国驻外使领馆无法有

效履职的情况发生时，由我国其他机构进行施救，确保旅游者安全

保护落到实处。 

4.3 安全内涵兼具人身性和财产性。 

游以安为乐，途以顺为福，安全是旅游者的最基本要求，旅游

者安全问题是旅游行业生存和发展的基础问题之一。这里说的旅游

者安全和其他消费者的安全从本质上是相同的，即包括人身安全和

财产安全两个方面。人身安全权是旅游者基本人权的重要组成部

分，又可分为生命安全权和健康安全权。财产安全权是旅游者的财

产不因其所接受的旅游服务或消费的相关商品而遭受损失的权利，

既包括财产的全部损失或部分损失，也包括财产的外观损毁或价值

减少。《旅游法》中涉及的旅游者安全概念或安全规定，除了如第

82 条那样明确指出人身、财产安全的部分条款以外，其他的都是

包括旅游者人身安全和财产安全的基本内涵。 

4.4 安全主体兼具市场性和行政性。 

旅游者是整个旅游活动的中心，旅游者安全保障责任不仅是旅

游者的自我保护责任，更多地应该是旅游企业、旅游管理机关和相

关部门或机构的法定责任。从主体的视角看，旅游者安全的责任主

体既包括旅游者根据市场性原则对自已的安全自主负责，又包括旅

游企业、旅游管理机关和相关部门或机构依行政性原则，根据法律

的规定履行法定的旅游者安全保障义务。前者如《旅游法》第 82 条

第 3 款之规定，“旅游者接受相关组织或者机构的救助后，应当支

付应由个人承担的费用。”较之前者，《旅游法》的旅游者安全责任

主体行政性规定相对来说更多、更全，也更具体，如《旅游法》第

79 条第 1 款规定，旅游经营者应当严格执行安全生产管理和消防

安全管理的法律、法规和国家标准、行业标准，具备相应的安全生

产条件，制定旅游者安全保护制度和应急预案。 

4.5 安全责任兼具强制性和倡导性。 

旅游者安全不但需要旅游从业人员和旅游者有足够强的安全

防控意识，还需要旅游企业和旅游管理机关有足够全的安全管理制

度，更需要旅游企业要有足够强的安全设备设施。树立安全防控意

识，制定安全管理制度，配置安全设备设施，不仅需要付出时间成

本，更需要付出资金成本，所以《旅游法》本着强制性和倡导性并

举的原则，既明确规定了旅游企业、旅游者和旅游管理机关的强制

性安全责任，又设定了部分倡导性的安全规范。前者如《旅游法》

第 31 条之规定，即旅行社应当按照规定交纳旅游服务质量保证金，

用于旅游者权益损害赔偿和垫付旅游者人身安全遇有危险时紧急

救助的费用。后者如《旅游法》第 6 条第 2 项之规定，即旅游经

营者应当诚信经营，公平竞争，承担社会责任，为旅游者提供安全、

健康、卫生、方便的旅游服务。 

4.6 安全保障兼具全面性和重点性。 

旅游者安全问题涉及食、住、行、游、购、娱等方方面面，一

部《旅游法》实质性规定虽然只有 102 条，但立法者本着兼顾全面

性与重点性的原则妥善处理了旅游者的安全保障问题。一方面，《旅

游法》从全面规范和整个旅游安全的角度规定了旅游安全和旅游者

安全保障问题，如第 76 条规定，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统一负责旅游

安全工作。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有关部门依照法律、法规履行旅游安

全监管职责。另一方面，《旅游法》又根据我国旅游安全存在的重

点和难点问题，有针对性地对旅游者安全权、旅行社及其导游人员

安全责任、其他旅游经营者安全责任、地方政府及其旅游行政管理

部门安全责任做了重点规定。如《旅游法》第 77 条第 1 款规定了

旅游目的地安全风险提示制度，即“国家建立旅游目的地安全风险

提示制度。旅游目的地安全风险提示的级别划分和实施程序，由国

务院旅游主管部门会同有关部门制定。” 

5.结论与讨论 

本文通过研究得出以下结论：《旅游法》的安全规定兼具原则

性和具体性，安全条款兼具现实性和超前性，安全内涵兼具人身性

和财产性，安全主体兼具市场性和行政性，安全责任兼具强制性和

倡导性，安全保障兼具全面性和重点性。 

需要指出的是，虽然《旅游法》为旅游者提供了全方位的安全

保护，但相关规定并不是完美无缺的，如没有一视同仁地对待旅游

者安全和旅游企业安全问题。同时，《旅游法》对旅游者安全责任

边界的界定有的过于拘泥于现实条件，有的则缺乏操作性，这些都

需要将来通过法律修订、制定《旅游法实施细则》或司法解释等途

径加以补充和完善。 

参考文献： 

[1]郑向敏,宋伟. 国内旅游安全研究综述[J].旅游科

学,2005,19(5):1~6. 

[2]李洪波,郑向敏. 目的地旅游安全事故范畴简析[J].北京第

二外国语学院学报,2004,(1):86~90. 

[3]林香民，李剑峰. 我国旅游业的发展与旅游安全研究[J].

安全与环境工程,2004,10(1):60~62. 

[4]高萍等. 乡村旅游游客安全认知实证[J].经济地

理,2006,(12):35~37. 

[5]葛军莲. 关于我国旅游保险供需均衡的经济学探讨[J].桂

林旅游高等专科学校学报,2006,17(1):77~80. 

[6]范向丽,郑向敏.内容分析法在我国旅游安全中的应用[J].

北京第二外国语学报,2010(3):37-44. 


